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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理市规划局 

部门 2016 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

     

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

制度，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。 

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

（一）基本职能 

1、贯彻实施国家、省、州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

规范性文件；研究拟订全市辖区内城乡规划的编制、审查、报批工

作。 

2、负责组织编制全市城乡建设中长期规划及制定年度实施计

划，按权限批准组织实施；负责辖区城市勘测行业管理，为城乡规

划建设提供服务。 

3、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；编制城市

规划与开发项目的发展计划；组织协调重点地段建设项目的策划、

规划设计方案编制和审查报批。 

4、负责全市城乡规划管理；负责城乡规划档案管理；参与土地

利用总体规划的审查。 

5、负责全市建设项目和建设工程的选址、建设用地及工程建设

的规划审批，核发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、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、

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。 

6、负责全市城乡规划的宣传、修订和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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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指导市域内的村镇规划编制工作，不断提高村庄规划的质量；

负责村镇规划监督的日常工作。 

8、承担大理市城乡规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。  

9、承办市委、市人民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（二）2016年主要工作 

1、抓好城乡规划编制。加快推进洱海东北部片区系列规划、大

理省级旅游度假区分区规划、大理创新工业园区总体规划的编制，

确保重点产业布局和重大建设项目在空间规划体系中得以落实；积

极组织开展好海西片区系列规划和环洱海村庄规划修编工作，协调

解决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、海西保护条例、洱海保护条例等相

关规划、法规之间的矛盾、冲突，有效推动海西保护、洱海保护、

基本农田保护和环洱海村庄规划建设工作；抓紧组织开展四个主城

区、各乡镇建设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完善工作，努力实现控规

全覆盖，为建设项目的实施提供法定依据。 

2、抓好规划实施管理。加快推进规划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统建设，

建立城乡一体、全域管控的空间规划管控体系；牢固树立规划重在

实施、重在管理的思想和意识，严格履行专家评审、规委会审查、

部门审批及批前公示、批后公告等建设项目规划审查审批程序，依

法高效、公开透明开展好建设项目规划审批工作；全面强化全域空

间管控，认真落实水体蓝线、绿地绿线、市政设施黄线、历史文化

保护紫线等区域管控规定和要求；抓紧规划展览馆建设，扎实推进

“阳光规划”工作，进一步加强对城乡规划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

育，提高公众对城乡规划的知晓度和认知度，强化群众对规划决策、

实施的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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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抓好规划执法监察。抓紧开展规划督察员聘任工作，立健全

相关工作制度，适时派出规划督察员对各乡镇总体规划、村庄规划

编制、实施及村民建房审批等情况进行督察；加大对未批先建、未

按批准内容和要求实施建设等各类违法违规建设案件的查处力度，

有效维护城乡规划建设秩序；进一步加强日常规划巡查和建设项目

批后管理工作，建立完善监督管理制度，强化对镇村规划管理工作

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，确保建设项目和村居民建房按规划要求实

施建设。 

4、抓好保障机制建设。建立规划编制论证评估申报制度、规划

编制事前指导协调机制、规划统一审查制度、规划编制经费保障机

制，加强乡镇规划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，建立村庄规划助理员制度，

保证规划管理人员队伍的相对稳定，加大对规划管理人员的教育培

训工作力度，着力解决当前困扰乡镇规划管理工作的人员流动性过

大、专业学识和能力无法满足工作需要等现实问题。 

二、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 

根据编制部门预算的有关要求，我局围绕规划管理工作正常运

转目标，经过认真测算，编制出我局 2016年部门预算。 

综合预算原则。统一编制，统一管理、统筹安排预算内、外资

金，将我局组织的各项收入及各项支出纳入综合预算管理。 

定额管理原则。部门预算分为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两

部分。基本支出预算以科学、合理、规范、公开、透明为原则，按

照单位实际，分类制定定额标准，全面实行定额管理。 

零基预算原则。部门预算中的“项目支出预算”是根据部门的

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需要，坚持“资金跟随项目走”的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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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零为基数安排资金，实行“零基预算”。 

厉行节约原则。除法定支出和政策性支出按规定标准审核安排

外，其他支出从严从紧审核安排，大力压缩日常工作工作经费，严

格控制一般性支出。 

三、部门基本情况 

纳入 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 1个，为大理市规划局（含

未独立核算单位大理市规划监察大队和独立核算单位大理市规划编

制与信息中心）。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 50 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

50 人。退休人员 2 人。在编车辆 3 辆，实有车辆 5 辆（含生产用车

2 辆）。 

四、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

大理市规划局部门 2016 年预算总收入 883.53 万元，其中：一

般公共预算 791.75 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收入 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

算 0 万元，事业收入 0 万元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10.80 万元，其他

收入 80.98万元。 

2016 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883.53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492.88

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55.79％；项目支出 390.65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

44.21％。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，支出列“城乡社区事务（类）-城

乡社区规划与管理（款）”支出，主要反映城乡社区、名胜风景区、

防灾减灾、历史名城规划制定与管理等方面的支出。 

（一） 基本支出情况 

2016 年用于保障大理市规划局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大理市规划

监察大队和大理市规划编制与信息中心等机构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

492.88万元，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431.72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 31.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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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9.64万元。 

（二） 项目支出情况 

2016 年用于保障大理市规划局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大理市规划

监察大队和大理市规划编制与信息中心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

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390.65万元，

如完成大理市龙尾关古城保护规划编制与古建筑修复工程、大理历

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、大理市城乡规划促进会工作等开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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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理市规划局 

2016 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

 

大理市规划局部门（单位）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 2016年

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 

2016年大理市规划局未安排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。 

二、公务接待费 

2016年大理市规划局拟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 4.56万元，主要用

于规划编制和技术交流等公务接待产生的费用。 

三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

2016 年大理市规划局拟安排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.5 万元，

其中：购置经费 0 万元、运行维护费 1.5 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公务

用车正常运转工作，包括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

保险费等支出。 

 

 


